附录2：关于棉花仓单非通用的通告  

关于棉花仓单非通用的通告
（2009）第27号
各会员单位：

根据《郑州商品交易所标准仓单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的规定，自2010/11棉花年度起，棉花期货品种标准仓单实行非通用。

特此通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一日
